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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南京晓庄学院、

江苏省乡村振兴研究所、苏州市吴江区蚕桑园艺站、盐城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伽红凯、亓军红、丁小晏、李庆洋、杜舒雅、徐丙奇、王梦瑶、卢勇、许萌君、

颜旻、华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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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监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业文化遗产动态监测的基本要求、监测准备、监测实施、监测结果与应用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内已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监测；省级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他农业文化遗产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DA/T 22-2015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业文化遗产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农耕生产实践中守护传承的、蕴含农耕文明传统思想智慧的多种文

化表现形式，包括相关实物、设施等。

3.2

动态监测 dynamic monitoring

对监测对象状态及其变化趋势进行持续或周期性观察、记录、整理、分析与归档的持续性活动。

3.3

核心保护区域 core protected area

以行政村为单位，范围适当，涵盖必要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的特定空间区域，包括具有历史价值的

农业生产设施和场所、传统农业景观、村落、紧密相关的生态系统和重要农业物种的原生地、野生分布

区或传统保种地。

4 基本要求

4.1 监测原则

4.1.1 适用性

结合农业文化遗产类型特征、保护管理需求和实施条件，合理确定监测内容、监测周期和监测方法，

确保监测工作符合实际、便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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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规范性

统一监测范围、统计口径、记录要求和成果形式，规范开展数据采集、整理、分析和归档，确保监

测结果真实、准确、可比。

4.1.3 持续性

按照规定周期持续开展，形成相对稳定的监测资料和成果，反映农业文化遗产状态及其变化趋势，

为保护管理和成果应用提供支撑。

4.2 监测主体

农业文化遗产动态监测宜在遗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统筹下，由同级农业农村管理部门或相关管理

机构牵头组织，相关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等参与实施。各参与主体宜加强协作，形成分工明确、

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4.3 监测管理

监测管理包括以下内容：

a）根据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利用发展需要，明确监测任务和工作要求；

b）加强监测实施过程管理，做好组织协调、资料审核和质量控制；

c）加强监测成果衔接与信息反馈，为监测结果应用和保护管理提供支撑。

4.4 监测流程

监测流程主要包括监测准备、监测实施、监测结果与应用等环节，各环节相互衔接、闭环运行，形

成动态循环的监测体系。监测流程总体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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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监测流程总体框架图

5 监测准备

5.1 制定监测方案

结合监测任务和遗产保护管理规划有关要求，合理制定监测方案，明确监测内容、时间安排、数据

来源和成果要求。

5.2 组建监测队伍

根据监测任务需要，组建监测队伍，明确人员分工和岗位职责；必要时，可对参与监测的人员开展

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监测内容、数据采集方法、记录要求和质量控制要求等。

5.3 配备监测装备

根据监测内容和遗产地实际情况，配备相应的监测装备，满足数据采集、记录、存储和现场监测等

工作需要。

5.4 开展前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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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测实施前，收集遗产地基础资料，开展必要的前期调查，了解遗产地基本情况，验证监测相关

安排的适用性，并根据实际情况对监测方案作适当调整。

6 监测实施

6.1 监测类型

6.1.1 年度监测

年度监测是对农业文化遗产状态及其变化情况开展的常态化监测。年度监测应结合年度工作安排组

织实施，持续掌握遗产系统关键要素变化情况，形成连续、可比的监测数据和相关成果。年度监测结果

可作为遗产保护工作年度报告编制的重要依据。

6.1.2 应急监测

6.1.2.1 当出现下列情形时，应进行应急监测：

a) 发生自然灾害，可能对农业文化遗产产生明显影响；

b) 生态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可能对农业文化遗产产生不利影响；

c) 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可能影响农业文化遗产的延续；

d) 发生其他突发情况，可能对农业文化遗产产生明显影响。

6.1.2.2 应急监测应重点监测受影响要素的变化情况，为及时采取保护管理措施提供依据。

6.2 监测内容、指标与方法

农业文化遗产动态监测的监测内容、指标与方法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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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监测内容、指标与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指标

层级

指标

类型
计算/判定方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农业生产

与生计保

障

核心生产

功能

核心农业

生产规模

变化情况

统计分析、实地

调查
必选 定量

核心农业生产规模变化率=（本期生产规模

-基期生产规模）÷基期生产规模×100%

居民生计

维持

生计多样

化指数

抽样访谈、问卷

调查
可选 定量

生计多样化指数=遗产地农户从事生计活

动种类数的平均值。各遗产地应结合实际

明确生计活动分类，并在监测实施细则中

载明

生态与生

物多样性

种质资源

关键品种

持续保有

率

实地调查、名录

比对
必选 定量

关键品种持续保有率=实际持续栽培（繁

育）的关键品种数量÷关键品种名录数量

×100%

生物多样

性

生物多样

性指数

统计数据、实地

调查
可选 定量

可采用香农多样性指数等方法计算。各遗

产地应根据自身生态特征选择适宜的多样

性指数及测算方法

传统知识

与技艺体

系

技术应用
核心技艺

应用情况

实地调查、随机

抽查
必选 定性

综合考察核心技艺应用覆盖率、传承人结

构及传承连续性。等级分为良好、一般、

较差三级

传承演进

态势

核心技艺

流失或异

化情况

深度访谈、技术

比对
可选 定性

综合考察核心技艺或工序的保留情况、实

际应用情况和传承连续性进行综合判定，

判定等级分为良好、一般、较差三级

文化特质

与社会组

织

文化活力

文化资源

保存完好

度

问卷调查、现场

观察
必选 定性

综合考察物质文化资源（如传统农具、农

业设施等）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如传统知

识、民俗活动等）的保存状况，等级分为

良好、一般、较差三级

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

情况

资料查阅、成员

抽访
必选 定性

综合考察社区保护组织的参与频次、参与

范围及实际作用发挥情况进行综合判定，

判定等级分为良好、一般、较差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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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监测内容、指标与方法（续）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指标

层级

指标

类型
计算/判定方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景观格局

与空间范

围

景观格局
景观多样

性指数

遥感监测、航拍

对比
必选 定量

� =−
�=1

�

��� ln (��)

式中,Pi为斑块类型k在景观中出现的概

率，通常以该类型占有的像元数占景观像

元总数的比例来估算；s为景观中斑块类型

总数

空间范围

核心保护

区域范围

变化情况

遥感监测、实地

核查
必选 定量

核心保护区域范围变化率=（本期面积-基

期面积）÷基期面积×100%

区域特色

要素

地域资源

特色农业

系统维持

情况

实地调查、遥感

影像
可选 定性

综合考察遗产地核心特色农业系统的格局

完整性、关键设施维护状况及系统功能发

挥情况进行综合判定，判定等级分为完整、

基本完整、部分退化、严重退化四级

宣传展示

遗产展示

与传播活

动开展情

况

活动记录、影像

记录
可选 定性

综合考察遗产展示平台的建设和运行情

况、宣传传播活动的开展频次与覆盖范围

进行综合判定，判定等级分为良好、一般、

较差三级

7 监测结果与应用

7.1 数据管理

监测数据管理包括数据整理、质量控制、归档与保存、更新等内容。

7.1.1 数据内容

监测数据包括统计数据、文字记录、图件资料、影像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

7.1.2 数据质量控制

7.1.2.1 基本要求

监测数据质量控制应贯穿数据采集、记录、整理、校核和归档全过程。监测数据应真实、准确、完

整、规范，并具备可追溯性。

7.1.2.2 数据校核

监测数据实行三级校核，并符合以下要求：

a）一级校核由数据采集、调查或填报人员负责，对监测数据和相关记录进行自查，重点核对数据

内容是否完整、填写是否规范、基础信息是否准确，原始记录与填报数据是否一致；

b）二级校核由承担技术支持、数据汇总或校核工作的相关人员负责，对监测数据进行复核，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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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数据来源是否清晰，统计口径、计量单位和记录方式是否统一，数据之间逻辑关系是否合理；

c）三级校核由监测组织实施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审核人员负责，对监测数据进行审定，重点核查

数据汇总结果是否准确，异常数据处理是否规范，相关记录和说明材料是否齐全；

d）经校核发现问题的，应及时核实并处理，必要时对相关数据进行补充、修正或重新填报。

7.1.2.3 数据质量判定

监测数据质量判定分为有效、存疑和无效三类。

a）有效数据：数据来源清晰，记录内容完整，统计口径、计量单位和记录方式符合要求，逻辑关

系合理，且能够与相应监测时间、地点、对象和获取方式对应的，可判定为有效数据；

b）存疑数据：数据存在缺失、异常、填写不规范、逻辑疑点或前后不一致等情况，但经核查仍有

补充、修正或说明可能的，可判定为存疑数据；

c）无效数据：数据来源不明，关键内容缺失，统计口径明显不一致，逻辑错误严重，或者经核查

仍无法补充、修正和说明的，应判定为无效数据。

7.1.2.4 异常数据处理

对存疑数据和无效数据，应分类处理，并符合以下要求：

a）对存疑数据，应及时核查；经补充、修正或者说明后符合要求的，可作为有效数据使用；

b）对无效数据，不应纳入数据汇总、统计分析和成果形成；

c）对缺失数据、异常数据、修正数据和无效数据，应注明原因、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

d）数据补录、修改、修正和作废应保留相关记录，必要时附说明材料，满足后续复核和责任追溯

需要。

7.1.3 数据归档与保存

监测主体应建立监测数据归档制度，对监测过程中形成的数据和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归档。

归档内容包括原始数据、整理后的数据、校核记录、处理记录以及相关说明材料。纸质记录、图件、影

像资料等非电子数据应与电子数据一并归档，保持内容对应和关联清晰。监测过程中形成的数据和相关

资料应妥善保存，不应随意删除、修改或覆盖；历史数据应与新增数据区分保存并建立关联。电子文件

归档宜符合GB/T 18894的规定，纸质记录等非电子数据归档宜符合DA/T 22-2015的规定。

7.1.4 数据更新

监测数据应根据监测安排及时更新。年度监测形成的数据应按年度更新；应急监测形成的数据应根

据事件进展和监测需要及时补充更新。数据更新过程中，应保持统计口径、计量单位和记录方式相对一

致；确需调整的，应注明调整内容和原因。

7.2 成果形成

7.2.1 记录资料

记录资料包括监测过程中形成的调查表格、文字说明、图件、影像资料、访谈记录及其他相关材料。

记录资料应内容完整、信息真实、整理规范，并能够为监测结果核查、成果形成和后续应用提供支撑。

7.2.2 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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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报告应在系统汇总和分析监测数据、记录资料及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形成，全面反映农业文化遗

产的整体状况、变化趋势、存在问题及保护管理成效，并提出相关建议。监测报告的编制内容和格式宜

符合附录A的规定。年度监测报告应于次年3月底前形成；应急监测报告应根据事件处置和管理需要及时

形成，原则上自应急监测结束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

7.3 应用与反馈

监测结果应及时反馈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相关决策部门、实施单位及利益相关方，并用于农业

文化遗产后续的保护管理、利用发展、监测工作优化和相关措施调整。监测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和突出问

题，应及时报告，必要时提出处理建议。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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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A

（资料性）

江苏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监测报告编制规范

江苏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监测报告的内容及格式要求见图A.1：

图 A.1 江苏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监测报告的内容及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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